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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
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4〕120001 号 

 

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

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35.04亿元、36.16

亿元、30.09 亿元和 23.21 亿元，其他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

4.54%、6.74%、6.95%和 7.9%，占比逐渐提升；净利润分别为 9.53

亿元、7.82亿元、2.45亿元和 2.43亿元，呈大幅下滑趋势；主

要产品辅酶 Q10 毛利率持续下滑，主要受销售单价下滑的影响。

公司境外销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，其中，辅酶 Q10主要销往

美国、德国和澳大利亚，维生素 A主要销往荷兰、德国和西班牙。

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发行人商誉余额为 4.93 亿元，2022 年

发行人计提 1.14亿元商誉减值准备，主要系发行人子公司江苏诚

信药业有限公司销量不及预期，发行人对其计提 1.06亿元商誉计

提减值准备。截至 2023年 9月30日，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27.6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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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5.79 亿元，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金额 2.17

亿元，主要系大额存单。发行人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

利润共计 8.54 亿元，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

127.77%。 

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发行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金额

6.53亿元，包含对杭州网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杭州网

营）、北京桦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桦冠生物）等公司的

投资；长期股权投资账面金额 6,909.88万元，包含对金飘飘（上

海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金飘飘）的投资，发行人未将

对前述公司的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；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投资

账面金额为 5,772.35万元，包括对北京华泰瑞合医疗产业投资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华泰瑞合）和对天津众为股权投资基金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天津众为）的投资，发行人已认

定为财务性投资，其中自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（2023年 1

月 13日）起至今，发行人对天津众为出资 461.50 万元，未来拟

出资 1,779.50万元。发行人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，

公开资料显示，发行人旗下品牌通过企业微信为客户提供咨询服

务。本次发行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，2023 年 9 月 11

日至 11月 28日区间，发行人持股 5%以上股东中牧实业股份有限

公司累计减持发行人股份 542.28万股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、

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其他产品的具体内容及销售收入占比提升

的原因，说明发行人经营业绩和毛利率水平持续下滑原因及合理

性，相关不利因素是否持续及应对措施；（2）结合发行人境外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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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业务模式和经营情况、按主要国家或地区划分的金额及占比、

获取订单的方式、主要客户变化、应收款项及回款协议签订情况、

报告期内函证涉及金额占境外收入的比例等，说明境外销售收入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并结合报告期内函证回函率情况，说明未回

函的原因及对未回函客户收入的核查是否履行替代程序及充分性；

（3）结合商誉对应标的资产报告期内业绩情况，说明报告期各期

计提商誉减值的充分性、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大额商誉减值的风险；

（4）结合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、资产负债率、对外借

款规模、分红情况等，说明本次融资必要性及融资规模合理性；

（5）结合发行人与杭州网营、桦冠生物、金飘飘等被投企业之间

合作、销售、采购等情况、历次投资时点等，说明发行人未将前

述公司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依据是否充分，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

上下游进行的投资，是否属于获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；结合

华泰瑞合实缴与认缴资本差异及未来出资计划，说明自本次发行

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，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

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，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

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金融业务）；（6）结合发行人自有网站、APP

等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实际从事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业务，

发行人是否包括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；如是，请说明具体情况；

是否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，是否存在收集、

存储个人数据，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；如是，

请说明是否取得相应资质及提供服务的具体情况，是否存在违法

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情形；（7）发行人及控股公司、本次募投项目

是否提供、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、APP等互联网平台业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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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》

（以下简称《反垄断指南》）中规定的“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”，

发行人行业竞争状况是否公平有序、合法合规，是否存在垄断协

议、限制竞争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，并对照国

家反垄断相关规定，发行人是否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

情形以及是否履行申报义务；（8）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控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

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，如是，在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

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安排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1）-（3）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1）-（5）

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（6）-（8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发行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

金总额不超过 182,375.38万元（含本数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

集资金将投向辅酶 Q10 改扩建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一）、年产

10,000 吨泛酸钙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二）、年产 30,000吨阿

洛酮糖、年产 5,000吨肌醇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三）、信息化

系统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四）和补充流动资金。项目二、项

目三拟生产的产品泛酸钙、阿洛酮糖和肌醇属于发行人拓展的新

产品，公司此前尚未直接对外销售相关产品，目前阿洛酮糖完成

中试，泛酸钙、肌醇完成小试。报告期内，发行人主营产品中辅

酶 Q10、维生素 A 相关产品销售单价持续下跌，项目一拟扩产辅

酶 Q10、项目二拟生产产品泛酸钙属于维生素物质。发行人本次

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4.7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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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项目二、项目三拟生产产品应

用领域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区别与联系、自用及外销比例，结合

人员、技术储备和市场消化等情况，说明项目二、项目三是否属

于募集资金投向主业；（2）结合辅酶 Q10报告期各期销售单价及

毛利率、泛酸钙、阿洛酮糖、肌醇报告期各期市场价格波动情况，

说明导致辅酶 Q10毛利率下滑的不利因素是否持续，是否对本次

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产品价格持续下滑情况下实施

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、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项目二、项目三拟生

产产品投产进展、具体技术掌握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已具备量

产能力，是否需取得国内外注册备案和客户认证，产品实现商业

化量产及销售所需的前置程序，相关募投项目是否存在重大不确

定性风险；（4）结合募投项目拟生产产品的市场需求、竞争状况、

在手订单或意向性合同、客户拓展情况、项目一扩产前后市占率

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扩产情况等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扩产规模

合理性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，发行人拟采取的

产能消化措施；（5）结合募投产品和公司现有产品价格、收入构

成明细、费用、毛利率等指标及同行业公司或项目情况，说明本

次募投项目效益预测的假设条件、计算基础及计算过程，是否与

发行人现有的收入构成和销售模式一致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

一致，效益预测是否谨慎、合理；（6）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固定

资产投资进度、折旧摊销政策等，量化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新增折

旧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及经营业绩的影响；（7）结合可自

由支配资金情况、现金周转情况、预测期资金流入净额、现行运

营规模下日常经营需要保有的最低货币资金金额、项目投资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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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情况，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及规模合理性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3）-（6）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核查（5）-（7）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按重要性原则

披露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。

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，并

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

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

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

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

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

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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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4 年 1 月 4 日 


